福 州 理 工 学 院
福理工教〔2026〕37号
                                                                                                                 

关于开展2025级学生辅修专业报名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教学工作安排，现将2025 级学生辅修专业报名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具有福州理工学院学籍的2025级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二）遵纪守法，品行良好；
（三）主修专业学习成绩优良，学有余力；
（四）达到相关知识、能力的要求（由辅修专业开办学院负责考核）；
（五）主修专业学费已按规定缴清；
（六）学生所修读的辅修专业与主修专业相同的核心课程原则上不得超过3门（由主修专业所在学院负责审核）。
二、辅修专业
健康服务与管理（管理学学位）、财务管理（管理学学位）、网络与新媒体（文学学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学学位）、工程管理（工学学位）。
三、考核与发证
（一）对完成本专业学业同时辅修其他专业并达到该专业辅修要求者，由学校发给辅修专业证书。符合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在获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前提下，由学校发给相应的辅修学位证书。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予以注明。
（二）学生获得辅修专业证书后，可在学信网查询到辅修信息（网址：http://www.chsi.com.cn），学生获得辅修学位证书后，可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查询到辅修学位信息（网址：http://www.chinadegrees.cn）。
（三）学生能否以辅修专业参加就业（如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岗位等），以各省有关部门的相关政策和用人单位的相关规定为准。
四、收费标准
200元/学分。申请辅修的学生，按照年度缴纳学分学费。具体如下表：
	专业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学分
	费用
	学分
	费用
	学分
	费用

	健康服务与管理
	13
	2600
	13
	2600
	14
	2800

	财务管理
	14.5
	2900
	15.5
	3100
	10
	2000

	网络与新媒体
	13
	2600
	19
	3800
	8
	16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3000
	12
	2400
	13
	2600

	工程管理
	10
	2000
	13
	2600
	17
	3400


五、报名申请流程
（一）时间：2026年3月9日-3月16日
（二）申请流程
1.学生登录福州理工学院教务处网站，进入辅修专业（学位）通知公告里找到《关于开展2025级学生辅修专业报名通知》，点击下载《福州理工学院辅修专业修读申请表》一式五份。
    2.学生填写申请表后，统一交由主修专业所在学院教学秘书完成手续审批流程，教学秘书根据审核情况反馈给相应学生。
3.接到申请通过通知的学生至主修专业所在学院教学秘书处领取福州理工学院辅修专业选课缴费单，学生在3月18日之前凭缴费单前往财务处缴纳费用。缴费完成后，将发票复印件交回到主修专业所在学院办公室教学秘书处。
4.学校组织报名成功的学生根据教学安排参与教学活动。
（三）咨询方式
学校设置辅修工作的咨询对接人。需要咨询辅修政策及相关事宜的，可联系教务处（联系电话：0591-62990014）或项目专员吴老师（联系电话：13600817180）。
六、其他事项
（一）学生修读辅修专业课程获得的学分，可抵主修专业通识教育选修课、素质拓展课的学分（主要是哲学审视与思辨求真、科学精神与探索创新两个板块学分）。
（二）学生修读辅修专业，每修完 1学分可在综合素质测评的当学年学业测评中一次性加0.3分。
（三）学生完成辅修专业的最长修业年限截至主修专业毕业后一年。
（四）报名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数超过30人的，学校单独编班组织教学。学生数少于30人的，可单独编班，也可编入开办学院相应的主修专业教学班。若辅修专业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发生冲突，可申请免听辅修专业课程，经任课教师批准后允许免听，但必须自学并参加该课程考试（考核）。
（五）学生中途不愿继续修读的，可提出退修申请。申请退修的学生填写《福州理工学院辅修专业退修申请表》，办理相关手续。

附件：福州理工学院辅修专业修读申请表



                          福州理工学院教务处
2026年3月9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
福州理工学院辅修专业修读申请表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受理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1寸照片

	联系电话
	
	E-mail
	
	

	家庭通讯
地址
	
	

	邮编
	
	身份证号
	

	学院
	
	专业
	
	年级
	

	辅修专业
名称
	
	所属学院
	               

	本人已认真阅读了“福州理工学院辅修专业教育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和辅修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并同意遵守上述规定。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修修读情况
	重修课程数
	
	主修专业学院教学秘书审核
	经审核，该生符合辅修专业申报条件！
教学秘书签名：
                 年     月     日

	
	主修专业学费是否缴清
	
	
	

	主修专业学院意见
	□ 同意申报； □ 不同意申报； □ 其他： 
教学院长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 其他： 
（签章）                   年     月     日

	财务处
意见
	□ 缴纳费用              元人民币
（签章）                   年     月     日

	继续教育学院意见
	· 已接收
（签章）                   年     月     日

	辅修专业学院意见
	· 同意接收； □ 不同意接收； □ 其他：
教学院长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五份：教务处、主修专业学院、辅修专业学院、财务处、继续教育学院各留一份。





福州理工学院教务处                   2026年3月9日印发

